广东省事项标准 (事项编码:1144088373500327XE40172001005)

食品生产许可证核发办事指南
吴川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一、基本信息
事项名称：食品生产许可证核发

事项类型：行政许可

基本编码：0172001005

行使层级：县级

实施主体：吴川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实施主体性质：法定机关

实施编码：1144088373500327XE40172001005

数量限制：本事项无数量限制。

服务对象：自然人,企业法人,事业法人及其他社团组织

法定办结时限：30工作日

法定办结时限说明：《食品生产许可管理办法》除可以当场作出行政许可决定的外，县级以上地方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应当自受理申请之日起20个工作日内作出是否准予行政许可的决定。因特殊原因需要延长期限的，经本行政机关负责人批准，可以延长10个工作日，并应当将延长期限的理由告知申请人。作出准予生产许可的决定，并自作出决定之日起10个工作日内向申请人颁发食品生产许可证；对不符合条件的，应当及时作出不予许可的书面决定并说明理由，同时告知申请人依法享有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的权利。

承诺办结时限：15工作日

承诺办结时限说明：无

结果名称：食品生产许可证

结果样本：食品生产许可品种明细表.jpg
办理结果类型：许可证、执照或者其他许可证书

办件类型：承诺件

办理形式：窗口办理,网上办理

支持预约办理：本事项不支持预约办理。

权力来源：法定本级行使

审批服务形式：马上办,网上办

业务系统：广东政务网统一申办平台

支持物流快递：本事项不支持物流快递。

联办机构：本事项无联办机构。

通办范围：不通办

二、受理条件

符合以下全部条件的单位可以提出申请：

应当符合食品安全标准，并符合下列要求：

1）具有与生产的食品品种、数量相适应的食品原料处理和食品加工、包装、贮存等场所，保持该场所环境整洁，并与有毒、有害场所以及其他污染源保持规定的距离。

2）具有与生产的食品品种、数量相适应的生产设备或者设施，有相应的消毒、更衣、盥洗、采光、照明、通风、防腐、防尘、防蝇、防鼠、防虫、洗涤以及处理废水、存放垃圾和废弃物的设备或者设施；保健食品生产工艺有原料提取、纯化等前处理工序的，需要具备与生产的品种、数量相适应的原料前处理设备或者设施。

3）有专职或者兼职的食品安全管理人员和保证食品安全的规章制度。

4）具有合理的设备布局和工艺流程，防止待加工食品与直接入口食品、原料与成品交叉污染，避免食品接触有毒物、不洁物。

5）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条件。

办理流程

1.窗口办理流程：

1.申请。申请人向吴川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窗口提出申请，提交申请材料。

2.受理。受理部门收到申请人的申请，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第三十二条等有关规定进行处理。申请事项依法不需要取得食品生产许可的，即时告知申请人不受理。申请事项依法不属于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职权范围的，即时作出不予受理的决定，并告知申请人向有关行政机关申请；申请材料存在可以当场更正的错误的，允许申请人当场更正，由申请人在更正处签名或者盖章，注明更正日期；申请材料不齐全或者不符合法定形式的，当场或者在5个工作日内一次告知申请人需要补正的全部内容。当场告知的，将申请材料退回申请人；在5个工作日内告知的，收取申请材料并出具收到申请材料的凭据。逾期不告知的，自收到申请材料之日起即为受理。申请材料齐全、符合法定形式，或者申请人按照要求提交全部补正材料的，受理食品生产许可申请，出具《受理决定书》。

3.核查。受理申请后，市场监督管理部门依照有关规定组织对申请的资料和生产场所进行核查（以下简称现场核查）。

①现场核查应当由取得相应食品审查员资格证（人员名单见省局网站）的核查人员进行。核查人员不得少于2人。现场核查时，核查人员应当出示有效证件；

②我局根据拟核查企业规模、产品复杂程度、企业实际生产等情况编制核查计划，核查计划内容包括被核查企业名称、地址、联系电话、产品名称、核查组成员名单、计划完成时间及相关要求；

③我局在核查前将核查计划告知申请人，并发出现场核查通知书。申请人应按要求做好现场核查相关准备工作。提供适当的工作场所，配备适当的核查协助人员，做好其他与现场核查有关的准备工作，保障现场核查活动顺利进行。

如对核查人员有回避要求的，申请人应于现场核查日期前2个工作日提出。

④核查人员应当严格按照核查计划以及规定的许可条件、程序等要求进行现场核查，不得擅自更改，工作步骤如下：

一是召开首次会议。会议由核查人员和申请人参加。主要内容：介绍核查任务、人员组成；说明核查的目的、依据、范围、方式；明确核查进度和成员分工；确认申请人是否存在需要回避的事项；保密承诺；申请人介绍情况并明确陪同人员；

二是实施现场核查。现场核查应覆盖申请人生产条件中有关申证产品的全部内容。核查人员应认真填写食品生产许可现场核查表，制作现场核查记录，经申请人核对无误后，由核查人员和申请人在核查表和记录上签名或者盖章。申请人拒绝签名或者盖章的，核查人员应当注明情况；

三是汇总核查情况。核查人员将各自负责的核查情况进行汇总，对缺项或相互矛盾的地方补查；对有争议的问题进行确认；

四是形成核查结论。核查人员根据汇总情况确定核查结论；

五是召开末次会议。核查人员在完成全部核查活动，确定结论后，召开末次会议。末次会议参加人员与首次会议人员一致，由核查人员向申请人通报核查结论；

⑤核查人员应当自接受现场核查任务之日起10个工作日内，完成对生产场所的现场核查。现场核查结束后，核查人员应及时将申请材料、现场核查文书等材料汇总、装订后上交组织核查的市场监督管理部门。

4.审查与许可决定。自受理申请之日起20个工作日内，根据审查结果作出如下处理：

①对符合条件的，作出准予生产许可的决定，并自作出决定之日起10个工作日内向申请人颁发食品生产许可证；

②对不符合条件的，应当及时作出不予许可的书面决定并说明理由，同时告知申请人依法享有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的权利。

③因特殊原因需要延长期限的，经批准，可以延长10个工作日，并应当将延长期限的理由告知申请人。

5.领取结果。申请人按约定的方式到吴川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窗口领取《食品生产许可证》或《不予许可决定书》。

本事项的窗口办理流程见图1《<食品生产许可证>新办窗口办理流程图》。

本事项的窗口办理流程见下图

窗口流程图.png
2.网上办理流程：

1.申请。申请人登录登录广东政务服务网（http://tysb.zjwsbs.gov.cn/UnifiedReporting/bid/caption?approveSeq=12265）提出申请提出申请，上传电子材料。

2.受理。接收受理人员对材料进行预审，在5个工作日之内提出预审意见，作出受理决定。申请人符合申请资格，且材料齐全、格式规范、符合法定形式的，予以受理，出具电子版《受理回执》；申请人不符合申请资格或材料不齐全、不符合法定形式的，接件受理人员不予受理，出具《不予受理通知书》。

3.核查。受理申请后，食品药品监督管理部门依照有关规定组织对申请的资料和生产场所进行核查。

①现场核查应当由取得相应食品审查员资格证（人员名单见省局网站）的核查人员进行。核查人员不得少于2人。现场核查时，核查人员应当出示有效证件；

②我局根据拟核查企业规模、产品复杂程度、企业实际生产等情况编制核查计划，核查计划内容包括被核查企业名称、地址、联系电话、产品名称、核查组成员名单、计划完成时间及相关要求；

③我局在核查前将核查计划告知申请人，并发出现场核查通知书。申请人应按要求做好现场核查相关准备工作。提供适当的工作场所，配备适当的核查协助人员，做好其他与现场核查有关的准备工作，保障现场核查活动顺利进行。

如对核查人员有回避要求的，申请人应于现场核查日期前2个工作日提出。

④核查人员应当严格按照核查计划以及规定的许可条件、程序等要求进行现场核查，不得擅自更改，工作步骤如下：

一是召开首次会议。会议由核查人员和申请人参加。主要内容：介绍核查任务、人员组成；说明核查的目的、依据、范围、方式；明确核查进度和成员分工；确认申请人是否存在需要回避的事项；保密承诺；申请人介绍情况并明确陪同人员；

二是实施现场核查。现场核查应覆盖申请人生产条件中有关申证产品的全部内容。核查人员应认真填写食品生产许可现场核查表，制作现场核查记录，经申请人核对无误后，由核查人员和申请人在核查表和记录上签名或者盖章。申请人拒绝签名或者盖章的，核查人员应当注明情况；

三是汇总核查情况。核查人员将各自负责的核查情况进行汇总，对缺项或相互矛盾的地方补查；对有争议的问题进行确认；

四是形成核查结论。核查人员根据汇总情况确定核查结论；

五是召开末次会议。核查人员在完成全部核查活动，确定结论后，召开末次会议。末次会议参加人员与首次会议人员一致，由核查人员向申请人通报核查结论；

⑤核查人员应当自接受现场核查任务之日起10个工作日内，完成对生产场所的现场核查。现场核查结束后，核查人员应及时将申请材料、现场核查文书等材料汇总、装订后上交组织核查的市场监督管理部门。

4.审查与许可决定。自受理申请之日起20个工作日内，根据审查结果作出如下处理：

①对符合条件的，作出准予生产许可的决定，并自作出决定之日起10个工作日内向申请人颁发食品生产许可证；

②对不符合条件的，应当及时作出不予许可的书面决定并说明理由，同时告知申请人依法享有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的权利。

③因特殊原因需要延长期限的，经批准，可以延长10个工作日，并应当将延长期限的理由告知申请人。

5.领取结果。申请人按约定的方式到市或各区县行政服务中心取证窗口领取《食品生产许可证》或《不予许可决定书》。

本事项的网上办理流程见图2《<食品生产许可证>新办网上办理流程图》。

本事项的网上办理流程见下图

网上窗口流程图-2.png
3.特殊环节：

无

四、申请材料

默认情形需提交的申请材料目录

	序号
	材料名称
	材料要求
	来源
	填报须知
	资料下载
	中介服务

	1
	《报送材料目录》
	材料形式：纸质
材料分类：其他
原件份数（份/套）：1
复印件份数（份/套）：0
	申请人
	盖章。
	【样表】
	

	2
	食品生产加工场所各功能区间布局平面图
	材料形式：纸质
材料分类：其他
原件份数（份/套）：0
复印件份数（份/套）：1
	申请人
	原件备查，盖章
	【样表】
	

	3
	食品生产加工场所及其周围环境平面图
	材料形式：纸质
材料分类：其他
原件份数（份/套）：0
复印件份数（份/套）：1
	申请人
	原件备查，盖章
	【样表】
	

	4
	负责人/委托人身份证（原件及复印件）
	材料形式：纸质
材料分类：证件证书证明
原件份数（份/套）：0
复印件份数（份/套）：1
	申请人
	身份证由受理部门复印存档。
	
	

	5
	食品生产工艺流程图
	材料形式：纸质
材料分类：其他
原件份数（份/套）：0
复印件份数（份/套）：1
	申请人
	原件备查，盖章
	【样表】
	

	6
	食品生产主要设备和设施清单
	材料形式：纸质
材料分类：其他
原件份数（份/套）：0
复印件份数（份/套）：1
	申请人
	原件备查，盖章
	
	

	7
	委托书
	材料形式：纸质
材料分类：证件证书证明
原件份数（份/套）：1
复印件份数（份/套）：1
	申请人
	原件备查，盖章 无委托则不用提交。
	【样表】
	

	8
	保证食品安全的规章制度
	材料形式：纸质
材料分类：其他
原件份数（份/套）：0
复印件份数（份/套）：1
	申请人
	至少包括：进货查验记录、生产过程控制、出厂检验记录、食品安全自查、从业人员健康管理、不安全食品召回、食品安全事故处置等保证食品安全的规章制度
	
	

	9
	营业执照
	材料形式：纸质
材料分类：证件证书证明
原件份数（份/套）：1
复印件份数（份/套）：1
	申请人
	原件备查，盖章 企业法人、合伙企业、个人独资企业、个体工商户等，提交营业执照。
	【样表】
	

	10
	《食品生产许可申请书》
	材料形式：纸质
材料分类：申请表格文书
原件份数（份/套）：2
复印件份数（份/套）：0
	申请人
	一式二份，盖章。申请书必须用钢笔填写或打印，字迹清晰整齐；提交的纸质申请材料统一用A4纸打印或复印（部分图纸除外），并填写《报送材料目录》，按目录顺序编页码（页码在每页的右下方）并装订成册
	【样表】

 HYPERLINK "http://static.gdzwfw.gov.cn/obs/obs-sxml/txyCosDC48531AA2D6C27450C266E796BD769940FA441B828BF594ECD238F74E4DF3B6B6D59B1D38AD8805" 【空表】
	

	11
	工艺设备布局图
	材料形式：纸质
材料分类：其他
原件份数（份/套）：0
复印件份数（份/套）：1
	申请人
	原件备查，盖章
	【样表】
	


咨询监督

1.咨询方式：

电话咨询：0759-5600937

窗口咨询：吴川市海滨街道创业路8号星桥大厦三楼政府行政服务中心

实施机关咨询网址：http://wcbs.zjwsbs.gov.cn/

政务微博及网址：无

微信号：无

电子邮件咨询：无

信函咨询邮寄地址：吴川市海滨街道创业路8号星桥大厦三楼政府行政服务中心；邮政编码：524500

2.监督方式：

电话投诉：0759-5581301
窗口投诉地址：吴川市海滨街道创业路8号星桥大厦三楼政府行政服务中心

电子邮件投诉：无

网上投诉：http://wcbs.zjwsbs.gov.cn/

信函投诉：吴川市梅录镇沿江路一区172号吴川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人事教育股

窗口办理

窗口名称：吴川市行政服务中心吴川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窗口；

窗口地址：吴川市海滨创业路8号星桥大厦行政服务中心三楼2号窗口；

窗口电话：0759-5581303；

办理时间：周一至周五上午8:30—12:00 下午14:30—17:30（法定节假日除外）；

交通指引：坐车到吴川市海滨客运站沿325国道往广州方向直行500米左右到星桥大厦。

七、事项收费
本事项不收费。

八、设立依据
设立依据1







设立依据2







自2016年2月1日起，各地级以上市食品药品监管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食品添加剂生产许可的申请受理、现场核查、审核审批、证书发放、变更、延续、补领、更正、社会公告、信息管理等全部审批环节，省食品药品监管局不再承担此项许可审批事项。

设立依据3







设立依据4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食品药品监督管理部门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的规定，审核申请人提交的本法第三十三条第一款第一项至第四项规定要求的相关资料，必要时对申请人的生产经营场所进行现场核查；对符合规定条件的，准予许可；对不符合规定条件的，不予许可并书面说明理由。

第三十九条　国家对食品添加剂生产实行许可制度。从事食品添加剂生产，应当具有与所生产食品添加剂品种相适应的场所、生产设备或者设施、专业技术人员和管理制度，并依照本法第三十五条第二款规定的程序，取得食品添加剂生产许可。

　　生产食品添加剂应当符合法律、法规和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设立依据5







　　县级以上地方食品药品监督管理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的食品生产许可管理工作。

　　第七条　省、自治区、直辖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部门可以根据食品类别和食品安全风险状况，确定市、县级食品药品监督管理部门的食品生产许可管理权限。

　　保健食品、特殊医学用途配方食品、婴幼儿配方食品的生产许可由省、自治区、直辖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部门负责。

第十五条　从事食品添加剂生产活动，应当依法取得食品添加剂生产许可。

　　申请食品添加剂生产许可，应当具备与所生产食品添加剂品种相适应的场所、生产设备或者设施、食品安全管理人员、专业技术人员和管理制度。

九、权利和义务
1.权利：

申请人对本行政许可事项的办理结果有异议的，有权依法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

申请人在办理本行政许可事项进程中，享有咨询、查询、投诉的权利。
申请人有权要求实施机关对公开内容予以说明、解释。
申请人享有知情权，实施机关应当将本行政许可事项的办理依据、条件、时限、流程以及需要提交的材料予以公开，详尽告知申请人。

符合法定条件的，申请人有权取得本行政许可。

2.义务：
申请人应积极配合实施机关办理本行政许可有关的审评、考评等相关工作，包括按照要求补充相关材料。
申请人应理解掌握与行政许可事项相关的法律法规，配合实施机关审查申请事项各要素的合法合规性。

申请人应当对其提供的材料的真实性负责，填写表格应清晰明确，适用签字笔。
申请人应当按照要求提交申请材料。其他法律法规规定申请人应当履行的事项。

十、法律救济

行政复议：

行政复议部门：吴川市法制局
行政复议部门电话：0759-5605651

行政复议地址：吴川市梅菉街道文明路10号市府大院
行政诉讼：

行政诉讼部门：湛江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
行政诉讼部门电话：0759-8219928

行政诉讼地址：广东省湛江市开发区绿华路38号

行政诉讼网址：http://www.zjkfqcourt.gov.cn/


